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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B0_E6_B3_95_E5_c45_218415.htm 2005年8月9日，国家

税务总局发布《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13号)，该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执行，国家税

务总局1997年12月16日印发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

办法》（国税发[1997]190号）同时废止。其中第十三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各项需审批的财产损失应在纳税年度终了

后15日内集中一次报税务机关审批。企业发生自然灾害、永

久或实质性损害需要现场取证的，应在证据保留期间及时申

报审批，也可在年度终了后集中申报审批，但必须出据中介

机构、国家及授权专业技术鉴定部门等的鉴定材料。” 第十

五条规定：“企业申报扣除各项资产损失时，均应提供能够

证明资产损失确属已实际发生的合法证据，包括：具有法律

效力的外部证据、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

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 第十七条规定：“中介机构

的经济鉴证证明，是指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

法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在充

分调查研究、论证和计算基础上，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

，对企业某项经济事项发表的专项经济鉴证证明或鉴定意见

书。” 第二十一条规定：“本办法第二十条所述情形中债务

人已经清算的，应当扣除债务人清算财产实际清偿的部分后

，对不能收回的款项，认定为损失。 对尚未清算的，由中介

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确实

不能收回的部分认定为损失。 债务人已失踪、死亡的应收账



款，在取得公安机关已失踪、死亡的证明后，确定其遗产不

足清偿部分或无法找到承债人追偿债务的，由中介机构进行

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确实不能收回

的部分，认定为损失。 因自然灾害、战争及国际政治事件等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由企业作

出专项说明，经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

济鉴证证明，或者取得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有关证明

后，对确实不能收回的部分，认定为损失。 逾期不能收回的

应收款项，有败诉的法院判决书、裁决书，或者胜诉但无法

执行或债务人无偿债能力被法院裁定终（中）止执行的，依

据法院判决、裁定或终（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认定为损

失。 在逾期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中，单笔数额较小、不足以

弥补清收成本的，由企业作出专项说明，经中介机构进行职

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对确实不能收回的

部分，认定为损失。 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企业有依法

催收磋商记录，确认债务人已资不抵债、连续三年亏损或连

续停止经营三年以上的，并能认定三年内没有任何业务往来

，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

认定为损失。 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债务人在境外及港

、澳、台地区的，经依法催收仍不能收回的，在取得境外中

介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或者取得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

的有关证明后，认定为损失。” 第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对盘亏的存货，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列证

据认定损失：⋯⋯（二）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明；⋯⋯” 

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报废、毁损的存货，其账面价

值扣除残值及保险赔偿或责任赔偿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列



证据认定损失：⋯⋯（二）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大的存货，应

取得国家有关技术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

的技术鉴定证明；⋯⋯” 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对盘亏

的固定资产，其账面净值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部分，依

据下列证据确认损失：⋯⋯（二）盘亏情况说明，单项或批

量金额较大的固定资产盘亏，企业应逐项作出专项说明，由

中介机构进行职业推断和客观评判后出具经济鉴证证明；⋯

⋯” 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投资当有确凿证据表明已形成财产损失或者已发生永久或

实质性损害时，应扣除变价收入、可收回金额以及责任和保

险赔款后，再确认发生的财产损失。 可收回金额可以由中介

机构评估确定。未经中介机构评估的，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

的可收回金额一律暂定为账面余额的5%；存货为账面价值

的1%。已按永久或实质性损害确认财产损失的各项资产必须

保留会计记录，各项资产实际清理报废时，应根据实际清理

报废情况和已预计的可收回金额确认损益。⋯⋯” 第四十条

第三项规定：“企业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投资因

发生永久或实质性损害情形，应依据下列证据认定财产损失

：⋯⋯（三）中介机构或有关技术部门的品质鉴定报告；⋯

⋯” 第四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应依据下列

证据确认资产评估损失：⋯⋯（二）中介机构资产评估资料

；⋯⋯” 第四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因政府规划搬迁、

征用，依据下列证据认定财产损失：⋯⋯（二）专业技术部

门或中介机构鉴定证明；⋯⋯”（全文见《法规信息资料

》2005年第18期，中注协编印） 2005年8月25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号），该办法

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企业

提出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申请时，应当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报送下列文件材料：⋯⋯（六）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审计

报告；⋯⋯”（全文见《法规信息资料》2005年第18期，中

注协编印） 2005年8月29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布《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

权[2005]239号），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中第九条规

定：“划转双方应当组织被划转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审计

或清产核资，以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或经划出方国资监

管机构批准的清产核资结果作为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的依

据。” 第十六条第六项规定：“批准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

事项，应当审查下列书面材料：⋯⋯（六）中介机构出具的

被划转企业划转基准日的审计报告或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清产

核资结果批复文件；⋯⋯” 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不得实施无偿划转：⋯⋯（二）中介机构对被

划转企业划转基准日的财务报告出具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

见或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 第十九条规定：“下列

无偿划转事项，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被划转企业上一年度（

或最近一次）的审计报告或经国资监管机构批准的清产核资

结果，直接进行账务调整，并按规定办理产权登记等手续。

”（全文见《法规信息资料》2005年第18期，中注协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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